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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２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投票

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董

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以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

号评估报告书中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

８０００

万元为基础，收

购价原则上不应超过评估值，具体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同时，授权公司总经理李勇签署相关协议并在获

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办理相关股权转让事宜。 （已签署正式协议，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号公

告）

同意票

９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二、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以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

号评估报告书中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

６１０１．７７

万元为基

础，收购价原则上不应超过评估值，具体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同时，授权公司总经理李勇签署相关协议

并在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办理相关股权转让事宜。 （已签署正式协议，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号公告）

同意票

９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三、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以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

号评估报告书中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

４０８７．２９

万元为基础，收购

价原则上不应超过评估值，具体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同时，授权公司总经理李勇签署相关协议并在获得

股东大会批准后办理相关股权转让事宜。 （已签署正式协议，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号公告）

同意票

９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四、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由于前述一至三项议案审议的金额达到

１．８

亿元，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超出

董事会审议权限，故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前述一至

三项议案进行审议（审议批准后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方能生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会议地点：贵州省遵义市上海路

１００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三）出席人员资格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特别邀请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同时还需持本人身份证及委

托函；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

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未登记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办法：

公司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上海路

１０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２－８６２２９５２

传真：

０８５２－８６５４９０３

邮政编码：

５６３００２

联系人：江毅

２

、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同意票

９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个人（单位）出席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我个人（单位）持有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证券帐户： 持股数：

个人股东（签名）： 法人股东（签章）：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２

证券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号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裕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与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６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裕丰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裕丰公司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合法拥有证号为

Ｃ５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１３２１００４３３９３

的采矿许

可证，有效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目前，该矿区做巷道掘进、渣场规划以及安全防护等开矿前的

准备工作。 裕丰公司所拥有的矿业权权属不存在限制或者争议情况。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裕丰公司的采矿权转移尚需按相关法规报请国土资源部门的同意。

●

风险提示

钼镍矿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虽然我国对钼镍金属需求较大，未来国际、国内钼镍金属价格可能走

高，但最终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市场影响较大；

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如国家政策调整，如矿产资源税的调整、资源补偿费的变化等，将对裕

丰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裕丰公司矿山建设项目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开工许可证等相关文件。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就遵义市裕丰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

转让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６６００

万元人民

币的价格受让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裕丰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股权出让方：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天子街，法定代表人：罗伯云，注册资本：人民币

壹佰万元，经营范围：日用百货、五金、旅游纪念品、土特产、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销售。 张家

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罗伯云（

４０％

股权）、张波（

３０％

股权）和胡洋（

３０％

股权）。

２

、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裕丰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注册地址：遵义市红花岗区延安路

４４７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胡洋；

经营范围：镍矿、钼矿开采（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月）；矿产品经营。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２０３００２２０２２５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为裕丰公司唯一股东，持有裕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资源情况。 根据裕丰公司提供的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黔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６５１

号文

－－

关于《贵州

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双龙桥镍钼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中指出：

资源量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镍钼矿石量

４４．８５

万吨，其中，（

３３２

）

７．３４

万吨；（

３３３

）

３１．３７

万

吨；（

３３４

？ ）

６．１４

万吨。

镍金属量

１５７２４

吨。 其中，（

３３２

）

２４３５

吨；（

３３３

）

１１０４２

吨；（

３３４

？ ）

２２４７

吨； 钼金属量

２９５４０

吨。 其中

（

３３２

）

４７０３

吨；（

３３３

）

２１０１８

吨；（

３３４

？ ）

３８１９

吨。

根据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出具的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双龙桥镍钼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本次核实结果：镍钼矿石量

４４．７７

万吨，其中，（

３３２

）

７．３４

万吨；（

３３３

）

３３．０８

万吨；（

３３４

？ ）

４．３５

万

吨。

镍金属量

１．４９６

万吨。 其中，（

３３２

）

２３０９

吨；（

３３３

）

１１０６３

吨；（

３３４

？ ）

１５９２

吨；钼金属量

２．８１２

吨。 其中

（

３３２

）

４４５０

吨；（

３３３

）

２０９６４

吨；（

３３４

？ ）

２７０６

吨。

３

、采矿许可证。

裕丰公司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合法拥有证号为

Ｃ５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１３２１００４３３９３

的采矿许可

证，采矿区域为遵义市双龙桥镍钼矿。

４

、裕丰公司的双龙桥镍钼矿已取得遵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遵安监发【

２００８

】

１４６

号”和

贵州省遵义市环境保护局文件“遵市环函【

２００７

】

７３

号”许可。

５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６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

０８００１６

号《审计

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裕丰公司资产总额

３

，

６４３

，

７０８．１４

元，负债总额

３

，

５６２

，

３９９．６８

，所有者权益

８１

，

３０８．４６

元。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和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股权的定价依据为根据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

号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裕丰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值为

８０００．５４

万元。 双方谈判议定裕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６６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目的

协议目的为公司收购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裕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开拓矿产业务。

２

、股权收购

协议规定：

Ａ

、在本协议生效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的

３０％

即

１９８０

万元（含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前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向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支付的定金

１３００

万元，该定金在本协议生效后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

Ｂ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后（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

１５

个

工作日内公司向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４０％

即

２

，

６４０

万元；

Ｃ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公司名下后（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

１８０

日内公司向张家界嘉华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余下的股权转让价款即

１

，

９８０

万元。

３

、协议生效前的债务承担

１

）在本协议生效日前，裕丰公司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协议由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在本协议生效后第

５

个工作日前予以解除并承担由此导致或可能导致的违约、赔偿等责任；

２

）裕丰公司在本协议生效日前已经发生的或者成立的负债或者或有负债，由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并以裕丰公司名义偿还。 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在本公司支付第二笔股权转

让款后

６０

日内负责清偿该等债务，否则，本公司有权从应付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价款中扣出与该等债务等额的款项。

４

、其它

协议双方就各自提供情况、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做出保证，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还就其持

有的裕丰公司股权的无瑕疵性、相关权证的合法有效性等内容做出保证；对协议的变更与解除、保密、

争议的解决、协议的生效和未尽事宜进行规定和安排。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不存在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近年来，公司一直在积极探索发展和投资方向，经多方考察分析、筛选论证，认为裕丰公司钼镍

矿项目开采条件好，交通便利，经济效益可观，投产时间短，投资回收期短，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本次

股权收购可增强公司的未来发展潜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收购股权完成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若裕丰公司生产经营达到预测效果，将使合

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下降，营业收入增加，利润上升。

七、法律意见书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熊杰律师和王锋律师对公司收购裕丰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发表如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交易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企

业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标的企业合法享有采矿权，其取得的采矿许可证合法有效；转让方转让的标的

股权合法有效，其向贵公司转让标的股权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交易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贵公司

已经合法履行阶段性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权交易在获得贵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后，其实施不存在

法律障碍。 ”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

报告》。 （评估报告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３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第

０８００１６

号《审计报

告》。 （审计报告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４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５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双龙桥镍钼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６

、

Ｃ５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１３２１００４３３９３

的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７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证券期货从业许可证复印件，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期货业务、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复印件。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代码：

６００１１２

证券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号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恒生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与刘勤和柳洪英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刘勤将其所拥有的恒生公司

６０％

股权、柳洪英将其所拥有的恒生公司

４０％

股权，合计恒生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格为

６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恒生公司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合法拥有证号为

５２０００００８３１０７６

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目前，恒生公司白云台矿山的巷道掘进工作已接近尾声，正在做安全防护

等开矿前的最后准备工作，目前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正在办理中。 恒生公司所拥有的矿业权权属

不存在限制或者争议情况。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恒生公司的采矿权转移尚需按相关法规报请国土资源部门的同意。

●

风险提示

钼镍矿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虽然我国对钼镍金属需求较大，未来国际、国内钼镍金属价格可能走

高，但最终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市场影响较大；

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如国家政策调整，如矿产资源税的调整、资源补偿费的变化等，将对恒

生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恒生公司矿山建设项目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开工许可证等相关文件。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与刘勤和柳洪英就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签署股权

转让意向书；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刘勤和柳洪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刘勤将其所拥有的恒生公司

６０％

股权、柳洪英将其所拥有的恒生公司

４０％

股权，合计恒生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格为

６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刘勤，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住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中华路

４０９

号

４

栋

３

单元

３

楼

２

号，中国国籍。 目前任恒生公司法定代表人。

２

、柳洪英，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住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官井

路

２８

号附

５

栋

６

号，中国国籍。

３

、未发现刘勤和柳洪英与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恒生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注册地址：遵义市中华北路天安花园；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勤；

经营范围：销售：矿产品。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２０３０２００００６９４１７

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

恒生公司由自然人刘勤出资

３０

万元，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自然人柳洪英出资

２０

万元，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

恒生公司股权转让无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

２

、资源情况。 根据恒生公司提供的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黔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７９１

号文

－－

关于《贵州

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白云台镍钼多金属矿资源

／

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中指出：

资源量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 镍钼矿石量

３１．０８

万吨， 其中，（

３３２

）

１３．０３

万吨；（

３３３

）

１２．６４

万吨；

（

３３４

？ ）

５．４１

万吨。

镍金属量

１．０５

万吨。 其中，（

３３２

）

０．４１

万吨；（

３３３

）

０．４５

万吨；（

３３４

？ ）

０．１９

万吨；钼金属量

２．１６

万吨。 其

中（

３３２

）

０．８９

万吨；（

３３３

）

０．８９

万吨；（

３３４

？ ）

０．３８

万吨。

根据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出具的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白云台镍钼

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本次核实结果：镍钼矿石量

３１．２９

万吨，其中，（

３３２

）

１２．８０

万吨；（

３３３

）

１２．８６

万吨；（

３３４

？ ）

５．６３

万

吨。

镍金属量

１．０６

万吨。其中，（

３３２

）

０．４０

万吨；（

３３３

）

０．４６

万吨；（

３３４

？）

０．２

万吨；钼金属量

２．１８

万吨。其中

（

３３２

）

０．８７

万吨；（

３３３

）

０．９１

万吨；（

３３４

？ ）

０．４

万吨。

３

、采矿许可证。

恒生公司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合法拥有证号为

５２０００００８３１０７６

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采矿区域为遵义市红花岗区白云台镍钼多金属矿。 恒生公司的采矿权抵押手

续仍未完成，将在正式协议生效时办理完相关手续。本次股权转让意向书涉及恒生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

经初步查询，采矿权权属转移将按相关法规报请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相关申请手续正在准备和报

送中。

４

、 恒生公司的红花岗区白云台镍钼多金属矿已取得遵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遵安监发

【

２００８

】

４６

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通知和贵州省遵义市环境保护局文件“遵市环函【

２００７

】

６１

号”环境

影响评价大纲的批复。

目前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正在办理中。

５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６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

０８００１７

号《审计

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生公司资产总额

３１

，

２５６

，

５４１．０７

元，负债总额

３５

，

３９４

，

５４９．０７

，所有者权

益

－４

，

１３８

，

００８．００

元。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和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股权的定价依据为根据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

号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生公司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评估值

６１０１．７７

万元，以恒生公司经评估后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恒生公司所有

负债（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恒生公司的负债总计

３

，

５３９．４５

万元）由刘勤和柳洪英承担，本次股权

转让总价款为

６５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目的

协议目的为公司收购刘勤和柳洪英持有的恒生公司

１００％

股权，开拓矿产业务。

２

、股权收购

协议规定：

Ａ

、在本协议生效且恒生公司拥有的采矿权抵押解除手续办理完毕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

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即

１

，

９５０

万元（含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前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向甲方支

付的定金

１３００

万元，该定金在本协议生效后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

Ｂ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的

４０％

即

２

，

６００

万元；；

Ｃ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后

１８０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余下的

股权转让价款即

１

，

９５０

万元。

３

、协议生效前的债务承担

１

）在本协议生效日前，恒生公司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协议由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第

５

个工作日前负责予以解除并承担由此导致或可能导致的违约、赔偿等责任；

２

）在本协议生效日前，恒生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成立的负债或者或有负债，由甲方承担并以恒生

公司名义偿还。 甲方承诺在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前负责清偿该等债务，否则，乙方有权从应付甲

方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出与该等债务等额的款项。

４

、其它

协议双方就各自提供情况、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做出保证，刘勤和柳洪英还就其持有的恒生公司股

权的无瑕疵性、相关权证的合法有效性等内容做出保证；对协议的变更与解除、保密、争议的解决、协议

的生效和未尽事宜进行规定和安排。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不存在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近年来，公司一直在积极探索发展和投资方向，经多方考察分析、筛选论证，认为恒生公司钼镍

矿项目开采条件好，交通便利，经济效益可观，投产时间短，投资回收期短，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本次

股权收购可增强公司的未来发展潜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收购股权完成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若恒生公司生产经营达到预测效果，将使合

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下降，营业收入增加，利润上升。

七、法律意见书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熊杰律师和王锋律师对公司收购恒生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发表如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交易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企

业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标的企业合法取得采矿权，其现时持有的采矿许可证合法有效；转让方转让的

标的股权合法有效，其转让标的股权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交易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贵公司已经

合法履行阶段性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权交易在获得贵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后，其实施不存在法律

障碍。 ”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

号《资产评估

报告》（评估报告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３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第

０８００１７

号《审计报

告》。 （审计报告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４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５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双龙桥镍钼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６

、

５２０００００８３１０７６

号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７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证券期货从业许可证复印件，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期货业务、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复印件。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２

证券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号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通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与吴愈勇、罗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以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吴愈勇、罗勇持有的通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通程公司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已办理拥有了证号：

Ｔ５２１２００８０１０２０００８３３

的探矿权，有效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通程公司所拥有的矿业

权权属不存在限制或者争议情况。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通程公司的探矿权转移尚需按相关法规报请国土资源部门的同意。

●

风险提示

钼镍矿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虽然我国对钼镍金属需求较大，未来国际、国内钼镍金属价格可能走

高，但最终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市场影响较大；

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如国家政策调整，如矿产资源税的调整、资源补偿费的变化等，将对通

程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通程公司目前仅仅拥有前述探矿权，没有采矿权。 故尚未到办理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阶段。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与吴愈勇、罗勇就遵义市通程矿业公司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签署股权转让

意向书；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与吴愈勇、罗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吴

愈勇、罗勇持有的通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股权出让方：

吴愈勇， 住所：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军地坪街道办事处吴家峪居委会四组， 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８１１１９６６０３２４００１２

，持有通程公司

８０％

的股权。

罗 勇，住所：湖南省慈利县零阳镇西街

００４

，身份证号码：

４３２４２８１９６２０１０５００１０

，持有通程公司

２０％

的股权。

２

、吴愈勇、罗勇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通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注册地址：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鼎镇莲池村；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愈勇；

经营范围：矿产品（不含煤炭）、有色金属经营。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２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５１８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吴愈勇、罗勇为通程公司股东，持有通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资源情况。 根据通程公司提供的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黔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９２５

号文

－－

关于《贵州

省红花岗区下庄镍钼多金属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中指出：

资源量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矿石量

７３．２４１０

万吨， 其中，（

３３２

）

６．７５６２

万吨；（

３３３

）

６１．６２１７

万

吨；（

３３４

？ ）

４．８６３１

万吨。

镍金属量

２６６９８

吨。 其中，（

３３２

）

２４０５

吨；（

３３３

）

２２５９１

吨；（

３３４

？ ）

１７０２

吨； 钼金属量

４１９８４

吨。 其中

（

３３２

）

４０００

吨；（

３３３

）

３５４６５

吨；（

３３４

？ ）

２５１９

吨。

根据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出具的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下庄镍钼多

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本次核实结果：矿石量

７３．８９８１

万吨，其中，（

３３２

）

６．７５６２

万吨；（

３３３

）

６２．５８８６６

万吨；（

３３４

？ ）

４．５５３３

万

吨。

镍金属量

２．６８９４６

万吨。其中，（

３３２

）

２４０５．２

吨；（

３３３

）

２２９３２．４

吨；（

３３４

？ ）

１５７７

吨；钼金属量

４２３３９．４

吨。

其中（

３３２

）

３９９９．７

吨；（

３３３

）

３６０３５．５

吨；（

３３４

？ ）

２３０４．３

吨。

３

、采矿许可证。

通程公司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已办理拥有了证号：

Ｔ５２１２００８０１０２０００８３３

的探矿权，有效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采矿区域为遵义市红花

岗区下庄镍钼多金属矿。

４

、通程公司目前仅仅拥有前述探矿权，没有采矿权。 故尚未到办理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阶段。

５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６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

０８００１５

号《审计

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通程公司资产总额

９

，

０５８

，

９３３．４８

元，负债总额

１

，

５４７

，

１００．００

元，所有者权

益

７

，

５１１．８３３．４８

元。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和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股权的定价依据为根据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

号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通程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值为

４０８７．２９

万元。 双方谈判议定通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４０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目的

协议目的为公司收购吴愈勇、罗勇持有的通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开拓矿产业务。

２

、股权收购

协议规定：

Ａ

、在本协议生效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即

１

，

２００

万元（含

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前乙方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约定向甲方支付的定金

１０００

万元，该定金在本协议

生效后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

Ｂ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即

１

，

２００

万元；

Ｃ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到乙方名下后（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

２４０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余下的

股权转让价款即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３

、协议生效前的债务承担

１

）在本协议生效日前，通程公司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协议由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第

５

个工作日前负责予以解除并承担由此导致或可能导致的违约、赔偿等责任；

２

）通程公司在本协议生效前已经发生的或者成立的负债或者或有负债，由甲方承担并以通程公司

名义偿还。 甲方承诺在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前负责清偿该等债务，否则，乙方有权从应付甲方的

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出与该等债务等额的款项。

４

、其它

协议双方就各自提供情况、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做出保证，吴愈勇、罗勇还就其持有的裕丰公司股权

的无瑕疵性、相关权证的合法有效性等内容做出保证；对协议的变更与解除、保密、争议的解决、协议的

生效和未尽事宜进行规定和安排。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不存在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近年来，公司一直在积极探索发展和投资方向，经多方考察分析、筛选论证，认为通程公司钼镍

矿项目开采条件好，交通便利，经济效益可观，投产时间短，投资回收期短，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本次

股权收购可增强公司的未来发展潜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收购股权完成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若通程公司生产经营达到预测效果，将使合

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下降，营业收入增加，利润上升。

七、法律意见书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熊杰律师和王锋律师对公司收购通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发表如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交易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企

业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标的企业合法取得探矿权，其现时持有的探矿许可证合法有效；转让方转让的

标的股权合法有效，其向贵公司转让标的股权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交易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贵

公司已经合法履行阶段性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权交易在获得贵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后，其实施不

存在法律障碍。 ”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

号《资产评估

报告》。 （评估报告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３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第

０８００１５

号《审计报

告》。 （审计报告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４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全文将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５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下庄镍钼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６

、

Ｔ５２１２００８０１０２０００８３３

的探矿权复印件。

７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证券期货从业许可证复印件，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期货业务、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复印件。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建设“液晶高分

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的议案》，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分两次向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普利特新材料”）增资

４８００

万元，并授权公

司经营层全权办理普利特新材料增资事宜。

普利特新材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完成第一次

３８００

万元增资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获

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贰佰万元”

变更为“肆仟万元”，注册号为

３１０２２８００１３７３９０５

。

近日， 普利特新材料完成了第二次

１０００

万元增资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肆仟万元”变更为

“伍仟万元”，注册号为

３１０２２８００１３７３９０５

。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本公司一楼会议

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周文先生主持。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等有关法律、法规等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且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

资全资子公司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的议案》。

（一）项目概况

为实现公司产品结构创新，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提升盈利能力，经公司一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新材料”）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

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 （以下简称“液晶高分子项目”），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普利

特新材料增资事宜。 该项目计划投资

２．５４

亿元， 最终形成年产

１．３

万吨液晶高分子材料

（纯）的生产能力；并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４８０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普利特新材料

建设“液晶高分子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表示同意。 公司已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目前普利特新材料的“液晶高分子项目”建设顺利，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项目进展概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规划总投资额

２５３８４

第一期规划投资额

９１００

第一期计划投产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已注入超额募集资金

４８００

注册资本

（

普利特新材料

）

５０００

第一期建设已签订合同金额

６５９６

第一期建设已支付金额

３７１８

为了按计划完成“液晶高分子项目”第一期规划的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遵循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决定用

超额募集资金再向普利特新材料增资

４１００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将达

９１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

有

１００％

的股权，增资计划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前完成。 公司经营层将按照股东大会先前的授

权全权办理普利特新材料增资事宜。

（二）公司承诺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在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新建

与主业相关项目，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遵照前期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精神，公司本次使用

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普利特新材料，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

募集资金

４１０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普利特新材料建设 “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

新建项目”。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１００

万元， 用于建设 “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

目”。

（六） 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增资拟投的“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系投资于公司主营业务

范围内，且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计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拟建“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符合公司拓

展市场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普利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已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同时承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郑

重承诺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普利特新材料公司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普利特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普利特新材料公司实施“液晶

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表示无异议。

（七）增资用募集资金的监管

根据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要求，对本次增资的

４１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

将监督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先前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等签订《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的相关规定执行， 液晶高分子项目的监管帐号为

０３ －

８８０６１００４０００４５１３

，公司将履行相关使用和报告责任，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展情况及时进

行公告。

（八）备查文件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

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用于新建项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本公司第一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出席监事

３

名。

４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丁巧生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等有关法律、法规等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进

行了表决，且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

全资子公司建设“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了按计划完成“液晶高分子材料

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的建设，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普利特新材料”），符合

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该项目建设与公司经营主业相关，项目建成后将扩大公司生产规

模，并实现公司产品结构创新，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提升盈利能力。

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使用

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普利特新材料，内容及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再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普利特新材料增资

４１００

万元， 用于

建设“液晶

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目”。

二、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８０１，９７１，４４９．４６ ４８９，５８９，９７７．３４ ６３．８０％

营业利润

１０９，９４２，００１．１２ １０３，８３４，４３５．１０ ５．８８％

利润总额

１１８，２０５，７００．１１ １１２，４８２，５６２．０９ ５．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０，４７２，４７２．５４ ９６，０７２，９１６．７５ ４．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４ ０．９４ －２１．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３４％ ３８．２９％ －７５．６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１，１６２，５９８，９９９．７３ １，１６４，９７６，４３９．３８ －０．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０５５，６２９，１００．１３ ９９５，６５６，６２７．５９ ６．０２％

股 本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８２ ７．３８ ５．９６％

注

１

：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２

：募集资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到位，对公司当年净资产影响较小。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８０

，

１９７．１４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１０

，

９９４．２０

万元，实现净利

润

１０

，

０４７．２５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３．８０％

，

５．８８％

，

４．５８％

。

报告期内，通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和开拓创新，公司经营规模继续快速扩大，销售

收入有较大增长，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 同时由于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

较为显著、上涨幅度较大和公司向下游的价格传导有一定的滞后性，使报告期内经营利

润的增长幅度小于销售收入的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预计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５％－３５％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８％

，与前次预告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公司没有

充分预见到第四季度原材料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涨及产品价格传导的滞后，使报告期内

净利润的增长幅度小于预计。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７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５２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８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００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５７０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已经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的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证券时报》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本公司

股票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０２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

５７０

万股上市流通后，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

股份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股份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网下配售股份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１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

证券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７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６

号文《关于核准四川雅化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０．５０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股、网上发

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起）锁定三

个月后可流通上市。 现锁定期即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８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 加 减 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２、ＩＰＯ

前股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总股本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０１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６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５

号文《关于核准江苏辉丰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发行

５００

万股，网上

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

４８．６９

元

／

股。其中本次公开发行

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市交易。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

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向网下配售对象发行的

５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单

位：股）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

股份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网下配售股份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８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６．００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 《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已经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本公司

股票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

１

，

０００

万股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

股份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股份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网下配售股份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


